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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

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自九十二年六月二

十五日公布施行迄今未曾修正，現行條文計十七條。茲為符合海岸巡防

機關（以下簡稱海巡機關）實際運作之需要，並使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

務使用器械之規範更為明確，爰擬具「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」修

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一、 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二條第五款規

定，海岸巡防機關簡稱海巡機關，爰配合修正之。（修正條文第二

條、第四條至第十六條）

二、 增訂海巡機關人員執行勤務遇有未攜帶器械、未能有效使用器械或

認以不使用為適當等情形，得使用其他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，並於

使用之際，將該物品視為器械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）

三、 手銬、捕繩、腳鐐、束帶等均屬約束性器械，改以「戒具」統稱，

其種類另以法規命令規範，並將權責機關修正為海洋委員會。（修

正條文第三條、第六條）

四、 海巡機關人員於得使用刀或槍之各種狀況，亦得單獨選用砲以外之

其他必要器械，毋須與刀或槍併用。（修正條文第七條）

五、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，核准用砲之權責長官修正為海洋委員會主任

委員。（修正條文第八條）

六、 參考目前提送立法院審議之警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，將違反本條例

之賠償修正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辦理，並配合修正第二項及刪除第三

項規定。至於「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使用器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

費慰撫金喪葬費補償金或賠償金之標準」未來將配合廢止。（修正

條文第十五條）


